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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新兴县环境保护局部门收费目录清单

序

号

收费项目 设立依据 收费文件 收费范围和对象 收费标准 执收单位 收费

期限

说

明

一 行政事业性收费

县城污水处理费 关于开征县

城污水处理

费的通知（新

府 [2004]38
号）

关于调整县城污水

处理费收费标准暨

中心镇开征污水处

理费问题的通知

（ 新 发 改 价 格

[2016]32号）

在县城、中心镇规划区范围内排

放污水、废水的用户（包括国家

机关、社会团体、部队、企事业

单位、个体经营者和居民），应

当缴纳污水处理费

1.居民用水：按实际用水量每

吨 0.85 元计征，2.非居民用

水：按实际用水量每吨 1.20
元计征。

新兴县环境保

护局

长期

二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

1 .......

备注


